內政部所屬社政機關受贈捐款及捐物處理作業規定
96年2月7日內授中社字第0950714508號函頒
1、 內政部所屬社政機關為有效運用受贈之捐款及捐物，以推展業務，增進院民福利，並保障捐款人權益，特訂定本規定。

2、 接受捐贈之捐款及捐物，應開立收據，並設置帳簿詳細登錄，依會計程序辦理。

3、 接受之捐款，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指定用途為加菜金、慰問金及急難救助金者，應存入社會福利基金專戶存儲，依其指定用途使用，以應付代收款方式處理。

（二）指定其他用途或未指定用途者，應依捐款人之捐款目的將該款項依社會福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列為基金之受贈收入，並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

4、 接受捐物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捐物為設備類者，列入財產管理，並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二）非屬列入本財產管理之捐物，其收發保管、登記報核及廢品處理，悉依物品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5、 捐款人及其所捐贈之捐款及捐物應按月彙整並定期辦理公開徵信。

各機關應於年度終了二個月內，將捐款、捐物及其使用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
